
 

 

校内公文（非机要公文）运转流程 

 
秘书科及时接收公文并编号登记  

党政办公室主任提出呈阅意见 

报送学校主要领导批示 

秘书科按学校主要领导批示意见进行传阅或者办理 

秘书科通知承办部门领取文件并做好登记 

承办部门将办理结果向相关校领导汇报 

承办部门须在规定期限内将文件原件归还秘书科 

秘书科将办理完结的文件暂存 

送学校档案室存档 


